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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依據文化部114年7月1日文授資局蹟字第11430064823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(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臺中市文化資產處除外)
副本：臺中市文化資產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41140016847

■■■■■■人文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7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